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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黃線 Y10 站土地開發案 

開發內容及管制規定 

一、 開發用地範圍 

本基地位於高雄市大眾運輸捷運系統黃線 Y10 站西側，係位於本市三民區九

如二路 13 巷西側及鐵道二街北側之特定商業專用區土地，基地範圍包括三民區

雄中段 3 地號 1 筆土地，基地面積約 7,599.08 平方公尺，其都市計畫、地籍圖

及土地清冊詳圖一、圖二及表一所示。 

 

 

圖一 基地範圍都市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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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基地範圍地籍示意圖 

 

表一 本基地土地清冊 

位置 地段 地號 使用面積(m2) 所有權人 土地管理機關 

九如二路 13

巷西側及鐵

道二街北側 

三民區 

雄中段 
3 7,599.08 高雄市 

高雄市政府 

地政局 

 

二、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 

本基地現行都市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應依本府 104 年 11 月 6 日

高市府都發規字第 10434513301 號公告「變更高雄市原都市計畫區（三民區部分）

細部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計畫書」辦理，茲摘錄前揭細部計

畫書規定如下（摘錄內容以原規定及相關適用法令規定為準；倘有新增或修訂之

都市計畫或法令等情事，申請人應依申請開發當時適用之都市計畫或法令辦理）：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本基地屬特定商業專用區（站區及站東），建蔽率 60%、容積率 630%，土

地使用相關管制彙整如表二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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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本基地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相關規定一覽表 

案名 相關規定 

高雄市原都市計

畫區（三民區部

分）細部計畫

（第三次通盤檢

討 ）（ 第 二 階

段）案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要點 

第 2 條 特定商業專用區（站區及站東）建蔽率 60%、容積率 630% 

。容許使用項目依「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則」中有關商

業區之規定辦理。 

第 7 條 本計畫區特殊規定地區之建築基地退縮，其退縮建築及公共

開放空間均得計入法定空地，說明如下： 

3. 站區及站東整體開發區內各街廓應依下列規定退縮建築： 

（2）本基地之北、東、南側均退縮 4 公尺以上，退縮建築之空地

應植栽綠化，不得設置圍牆。  

（3）上述退縮規定如屬角地且兩面道路寬度不一時，得以較寬道

路為退縮面，兩面道路寬度相同者，擇一退縮。 

貳、站區及站東整體開發區管制要點 

第 16 條 本地區內各街廓之每宗基地最小面積，本基地面積已達該

街廓 1/3 面積進行開發。 

第 18 條 本地區內建築物附設停車空間，依下列規定辦理： 

1. 本基地汽車每滿 150 平方公尺設置 1 輛，機車每滿 120 平方公

尺設置 1 輛。 

3. 基於發展大眾運輸政策，經提出交通轉運配套改善措施，並經

高雄市政府道路交通安全督導會報審議通過者，得酌予減設。 

第 19 條 本地區內建築物附設離街裝卸車位，依下列規定辦理： 

1. 建築物內商業使用總樓地板面積在 2,000 平方公尺以上，未達

3,000 平方公尺者，應設置 1 裝卸停車位。 

2. 建築物內商業使用總樓地板面積超過 3,000 平方公尺者，每增

加 3,000 平方公尺應另增設 1 裝卸停車位。 

第 20 條 本地區內土地申請建築，不得適用「都市更新條例」及其

相關法規之獎勵規定。 

 

 都市設計基準 

本基地位於站區及站東整體開發地區，屬都市設計審議地區，範圍內建築基

地之建造執照、雜項執照之申請案，除應符合該都市計畫及建築管理法令規定外，

尚須符合本基準之規定，並送高雄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

（以下簡稱都設會）審議通過後，始可申請建築。茲摘錄「高雄市原都市計畫區

（三民區部分）細部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都市設計基準」規

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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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本基地都市設計基準相關規定一覽表 

項目 相關規定 

一、建築退縮相關規定 

為確保沿街退縮地及人行步道地區之空間品質，本地區內

基地開發應依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 7條規定退縮建築，

其退縮範圍內並不得設置圍牆。 

五、廣告招牌設置規定 
建築物應於設計時一併考慮廣告物、標誌、招牌、霓虹閃

光及照明設置。 

六、垃圾分類貯存空間設

置規定 

（一）站區及站東整體開發地區內建築物樓層12層以上者，

應留設垃圾分類儲存空間，垃圾分類儲存空間面積＝

√（總樓地板面積/8），且不得小 10 平方公尺，並留設

適當之服務動線。 

（二）垃圾分類儲存空間必須設置於地面壹層，並應予美

化。（垃圾儲存空間以淨寬3公尺通路連接計畫道路為

原則）若以機械處理方式設置得由都設會考量酌減垃

圾分類儲存空間面積。 

七、建築附屬設施美化規

定 

屋頂水箱、冷卻水塔需以景觀遮蔽物美化，其造型與色彩

應考慮配合建築物整體設計為原則。另冷氣機孔之設置，

其立面設計應考慮整體景觀，並兼顧機械效益。 

八、夜間照明設計原則 
（三）特定商業專用區建築申請案件應提具建築照明計畫。

並不得設置具雷射及閃爍式之照明設備。 

 

三、 建物設計指導原則 

本開發案位處高雄市三民區，於站區及站東整體開發區內，周邊以結合車站

與其附屬設施及購物、娛樂、辦公、商務等複合之車站専用區及商業區為主，具

良好轉運及商業活動潛力。本開發案暫以住商複合機能大樓為未來開發類型。 

(一) 設計條件 

1. 本基地位於九如二路 13 巷、鐵新二街交叉路口西南側，東鄰公園用地為捷

運黃線 Y10 站出入口。 

2. 本基地得依法令規定申請容積獎勵，並按本府 107 年 1 月 26 日公告「變更

高雄市都市計畫（原高雄市轄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容積獎勵規定）（第

三次通盤檢討）案」辦理，倘逾該案適用期限（112 年 1 月 25 日）申請開

發，則應依該案第四次通盤檢討計畫辦理。 

3. 本基地得依據「高雄市政府審查容積移轉申請案件許可要點」等相關規定

申請作為接受基地。 

4. 土地開發大樓應依都市計畫法、建築法、建築技術規則及地方政府主管法

規等相關法令進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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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前述設計條件內容如有變更，另依甄選須知相關規定辦理。  

(二) 建築空間設計準則 

1. 土地開發大樓應考量室內、外開放空間之留設，動線、植栽、土地開發大

樓外表之用材、顏色、質感及景觀天際線等，並與附近環境作整體配合。 

2. 低層樓建議設置公共性較強之商業空間機能；高層樓若規劃多種使用項目

建議評估分棟設置，並規劃獨立出入口動線。 

3. 應確保周邊街廓之人行連續性，避免因量體配置或街道家具等設置而阻斷

人行。 

4. 倘規劃辦公室產品，建議考量辦公機能之地面層臨時停車需求。 

5. 本開發案鄰近臺鐵、捷運具雙鐵轉運優勢，投資人應就整體街廓綜合規劃。 

6. 本開發案投資人應配合捷運黃線 Y10 站捷運地下連通道，預留連通之地

下空間及可敲除式牆板，建築設計內容應符合建築、消防等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前揭與捷運設施連接之地下連通建築物如有穿越本標的外道路用地

下方之情事者，其設置應依相關規定辦理。 

7. 土地開發大樓與所有捷運出入口連通處須作高敞空間之處理，以減少空間

壓迫感，並於相隔之分隔處設置 3 小時防火時效之防火門或捲門，以符合

捷運站防火區劃之規定。 

8. 土地開發大樓應依應依都市計畫法、建築法、建築技術規則及地方政府主

管法規等相關法令進行設計。 

 

四、 開發時程 

(一) 土地開發大樓與捷運設施之時程配合部分 

本案預定於 112 年 2 月起徵求投資人，112 年 6 月投資申請人提送開發建議

書，112 年 10 月獲投資權之申請人與高雄市政府簽訂土地開發投資契約書，預估

112 年 11 月始辦理都市設計審議及申請建造執照，118 年 9 月完工並取得使用執

照，預定 119 年 2 月完成交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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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土地開發大樓部分 

表四 預定開發期程表 

 

註 1：依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辦理。 

註 2：參考其他土開案例推估。 

註 3：本案實際建築規劃設計及工期仍以建築主管機關核准之建造執照為準。 

註 4：依本案投資契約書辦理。 

以上時程實際仍以本府捷運工程局辦理為準，投資申請人或投資人應配合辦理。 

 

五、 其他有關事項 

公告內容若與相關都市計畫、建築管理、捷運規定或其他法規不符時，應依

相關法規及捷運規定辦理，相關圖說僅供參考。 

 

 

年 119

累積月 1 3 5 7 9 11 13 15 17 19 21 23 25 27 29 31 33 35 37 39 41 43 45 47 49 51 53 55 57 59 61 63 65 67 69 71 73 75 77 79 81 83 85 87 89

甄選文件完成核備（註1）

公告徵求投資人（註2）

提送申請文件

審查及評選（註1）

回復審定條件及簽約（註1）

都審及建照請領（註2）

開工、興建及領取使用執照（註3）

交屋（註4）

116 118117111 114 115112 113



 

7 

附件一：黃線 Y10 站及土開用地區位示意圖   

 

註：捷運車站規劃設計尚未定案，土地開發用地與捷運車站之平面圖僅供初步評估參考。 

 


